
A7 法律·移民
LAW & IMMIGRATION

声明：本版所刊登法律、移民信息，仅用来与读者进行信息分
享，具体案例请咨询专业律师。对文中内容，本报不承担任何法律责
任。

2016年8月19日
August 19，2016

作者：冯净律师（FYZ律师事务所）

如 何 保 持 美 国 绿 卡
对于一些获得美国合法永久居民

身份的外国移民来说，移民申请已经
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然而，一旦
获得永久居留权，并不代表这个过程
就结束了，因为永久居留权被视为一
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权利。由于世界
经济的全球化，和进行国际间的旅行
日益方便，有些绿卡持有人经常需要
离开美国去往其他国家。在美国境外
的停留时间，离开美国旅行的频率、
原因和意图会被视为是否放弃永久居
民身份的因素。如果被判定放弃身
份，永久居民将被剥夺其永久居民身
份和合法留在美国工作生活的权利。 

出 入 次 数 和 时 间 到 底 为 多 少 ，
绿卡持有者就必须返回美国以保持自
己的永久居民身份而不会被认为是放
弃？这个问题不仅没有明确的答案，
而且怀有这一心态也很危险。那种认
为只要在一定的时间段内返回美国，
他的永久居民身份就不会失去的想法
是极其错误的。法律上并没有这样的
一套明文规定，事实上，以往的判例
也不尽相同。 

导致这种误解的是如下的法律规
定，如果永久居民返回美国满足两个
条件：1）未放弃合法永久居留；2）
不超过一年的临时短期离境，他/她可
以用永久居留证（“绿卡”）反复进
入美国。也就是说，如果你离开美国
时间超过一年，绿卡不一定能保证你

入境（移民官有权力要求你出示更多的
证据证明你没有放弃美国绿卡）。请注
意，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您一年之内
返回到美国一次，并短暂停留几天，
你在美国境外居住日期就会重新自动
计算，从而保证你下次入境没有任何
问题。很多人在反复操作上述旅行计
划后被取消绿卡。移民局会综合考量
你在美国境外度过的时间、目的、和
美国的联系等来判断你是否放弃将美
国作为你的永久居住地。因此，是否
在美国境外居住超过一年，不是移民
局判断是否收回绿卡的唯一标准。

另一项法律规定，如果永久居民
已经在美国境外连续居留超过180天，
移民局可以审核该申请人是否仍满足
作为一个绿卡持有人应具备的各项条
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永久
居民每6个月不到就返回美国几天将不
会失去他的永久居留权。虽然在美境
外停留，每6个月回美一次，这在头2
－3年内可能不会有任何后果，但这
种延长期的历史记录将有一个累积效
应，提高了被认为是放弃永久居留权
的风险。 

不 幸 的 是 ， 这 一 切 意 味 着 没 有
客观的和可以量化的规定。相反，分
析标准要考虑“整体情况”，这实际
上已经导致不统一的决定，且或多或
少带有主观色彩。简单讲，移民官在
判断你是否放弃了绿卡时，要考虑你

9月中国大陆排期出炉  2016财年绿卡发放量公布

的“整体情况”。如果“整体情况”
证明你有在美国长期居留的意愿，即
使你在美国境外居留超过一年，你的
绿卡还是会保留；而如果你的“整体
情况”让移民官相信你没有长期居留
的意愿，你即使每半年入境一次，也
很有可能被取消绿卡。

如何组织你的“整体情况”? 
1. 家庭联系（在美国有家人） 
2.房产（在美国有房产和通讯地

址，按时交纳各项税费） 
3. 商业联系（在美国有生意）
4. 银行账户 （在美国保持银行账

户并经常使用该帐户）
5. 美国信用卡 （保持美国信用卡

并经常使用）
6.居住时间（在美国有相对稳定

的居住期间）
7. 就业（在美国有工作）
8. 离开美国的目的 
9. 连续在美国报税 
10. 如果需要离境超过一年，提前

取得回美证 
11. 保持俱乐部会员；
12. 保持有效的驾驶执照。 

由于标准是综合考虑整体情况，
移民局将考虑所有的因素来决定一个
人是否放弃永久居民身份。综上所
述，如果你满足上述条件越多，你保
持绿卡的可能性就越大。

2016年8月8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16年9月最新的移
民签证排期。

在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s表上，中国大陆EB－1依
然排期，排期截止日为2010年1月1日，中国大陆EB－2的排
期截止日依然为2010年1月1日，EB－3的排期截止日依然为
2010年1月1日，EB－5的排期截止日依然为2014年2月15日， 
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早于这些日期的移民签证申请可能被批
准。 

在 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 表上，中国大陆EB－1
无排期，中国大陆EB－2的排期截止日依然为2013年6月1
日，EB－3的排期截止日依然为2015年5月1日，EB－5的排
期截止日依然为2015年5月1日。美国移民局稍后会在www.
uscis.gov/visabulletininfo网页上公布是否那些优先日期早于这

些日期的申请人可按这些日期递交身份调整申请。 
此外，美国国务院还公布了2016财年绿卡的发放

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家庭移民获226000张绿卡，职业移
民获140338张绿卡，每个国家的上限为总数的7%（约为
25644个）。 

目前，对于出生在中国大陆的 NIW EB-2 申请人来
说，需要等待较长时间的排期才能递交身份调整申请。
不过请注意，如果您的配偶出生在除中国大陆或印度以
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包括港澳台三地），您在递交
NIW申请时，可借用配偶出生所在地的移民名额，同时
递交I-485申请，无需再等待排期。

                    （来源：张哲瑞联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没有赞助人且能
申请绿卡的方法

提问：听说在美国没有sponsor（赞助人）的情况下也可以申
请绿卡，具体有哪些方法呢？

答：根据美国移民法，申请绿卡时要有赞助人赞助绿卡申请
人。家族移民的情况，家庭里的一员必须是美国公民或持有永久
居留身份，他们可以为他们的直系家族申请移民；就业移民的情
况，则雇佣主是赞助人，为他们的员工申请移民。

但也有些例外，下面具体说明几项没有赞助人，也可以申请
移民的情况。

1. 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作为美国公民或持有绿卡身份者的配偶，被其配偶或父母受

到过侵害及暴力的情况，可以单独申请绿卡。这时，必须要有受
害的证据资料，主要包括警察局受理案件的报告，医院的治疗记
录，被害当时记录的照片（如有），周围的证词也可以成为有效
的证据。

2. National Interest Waiver
在就业移民的类别中，持有硕士以上学历人员分为第二类

别，其中在相关专业中有杰出的业绩的人员，可以不通过雇佣
主，单独申请绿卡。尤其是，这种情况可以免除劳动许可步骤。
但是，申请人必须在相关领域中有着杰出的业绩，并且只限于可
以为美国国家利益有所贡献的人员。

3. 暴力犯罪的受害者
家庭暴力的被害者必须要与美国公民或持有永久居留身份者

结婚或者与他们有着直系家族关系才可申请，但是被一般暴力犯
罪而受到侵害的情况也可单独申请绿卡。要是以一般暴力犯罪的
受害者身份申请绿卡，必须有着可靠的证据并且要有身体上的伤
害，严重的精神上的伤害也可包含在内。这种情况可以先获得U 
visa/status，经过4年以后可以申请绿卡。在这里，特别的一项是目
前没有合法移民身份的人员（非法居留者）也包含在内。

4. 特殊人才移民
在学业、艺术，体育、商业、文化等领域中有着杰出的业

绩，并且在国际性或全国性的范围内有较高的名誉的情况下，没
有赞助人，可以单独申请绿卡。

5. 投资移民
投资移民不需要赞助人。申请人本人有能力投资100万美

金，并且提供10人的工作岗位，属于创业移民，这时候不需要赞
助人，可自主申请绿卡。如果通过Regional Center投资，投资金
额为减半，则投资50万美金可申请绿卡，并可免除提供10人以上
岗位的要求事项。        

对以上所述的内容感兴趣的人士，欢迎咨询全洪敏律师事务
所。

咨询电话：847-660-4233（English）
                  317-701-2768（中文）Jane Quan

全洪敏律师供稿


